附件2

《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说明

一、制定的背景和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2021年和2022年先后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要做好工业遗产保护工作，加强对工业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于2016年、2021年先后印发了《关于推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明确了提升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水平的重点任务，鼓励开展省级工业遗产调查、评估和认定工作。2023年3月，工信部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申请国家工业遗产前置条件应为省级工业遗产。为此，制定《安徽省工业遗产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二、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包括总则、认定程序、保护管理、利用发展、监督奖惩、附则六部分内容。

第一章总则。主要阐述开展工业遗产相关工作的依据，明确工业遗产的定义、工作范围和职责。

第二章认定程序。明确安徽省工业遗产的认定条件、申请流程、申请材料及公示等事项。

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安徽省工业遗产认定工作。安徽省工业遗产申报遵循自愿原则，由遗产所有权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通过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初审后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审和现场核查，经审查合格并公示后，公布安徽省工业遗产名单并授牌。

第三章保护管理。对所有权人明确了工业遗产保护管理责任。安徽省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设置专门部门或由专人监测遗产的保存状况，划定保护范围，采取有效保护措施，保持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确保核心物项不被破坏。遗产格局、结构、样式和风貌特征出现较大改变的应当及时恢复，核心物项如有损毁的应当及时修复。有关情况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通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报告。

安徽省工业遗产所有权人应当建立完备的遗产档案，记录安徽省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保护、遗存收集、维护修缮、开发利用、资助支持等情况，收藏相关资料并存档，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建立和完善国家工业遗产档案数据库。
第四章利用发展。提出加强工业遗产宣传报道和传播推广。对利用发展的途径分别作了阐述。

有条件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依托安徽省工业遗产建设工业博物馆；开发具有生产流程体验、历史人文与科普教育、特色产品推广等功能的工业旅游项目；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区、特色小镇和创意街区、创新创业基地、影视基地、城市综合体、开放空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主题公园等，培育工业设计、工艺美术、工业创意等业态；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培育“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创新工业文化研学课程设计，开展工业科普教育，培养科学兴趣，掌握工业技能。

第五章监督奖惩。明确省、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监督职责，规定了报告、复核以及核心物项损毁修复等管理手段。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安徽省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安徽省工业遗产核心物项损毁严重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相关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督促其修复并在1年内组织专家进行评估，1年未修复或修复评估不再符合认定条件的，将其从安徽省工业遗产名单中移出。遗产所有权人及有关方面不得继续使用“安徽省工业遗产”字样和相关标志、标识。

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根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要求，对本区域内的工业遗产保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时报告发现的问题。
鼓励社会公众对安徽省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进行监督，鼓励各地人民政府对获得安徽省工业遗产认定的项目给予适当奖励。
安徽省工业遗产实施动态管理。经认定的安徽省工业遗产有效期为五年，每满五年复核一次。

第六章附则。明确了《办法》适用情况以及解释主体和施行时间。

三、关键词解释
安徽省工业遗产是指在安徽省范围内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经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认定的工业遗存。
安徽省工业遗产的核心物项是指代表安徽省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遗存包括厂房、车间、作坊、矿区等生产储运设施，与工业相关的管理和科研场所、其他生活服务设施及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生产工具、办公用具、产品、档案等；非物质遗存包括生产工艺、规章制度、企业文化、工业精神等。



